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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二（1926） 

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1〕[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

（一九二六年七月）]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五日）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一、正在发展的中国民众革命斗争，不仅是中国向帝国主〈义〉国家求政治独立的斗争，而且是要求建立完全民主制

国家的斗争，即是说要推翻城市和乡村中封建官僚（军阀土豪）的政权，并在平民民主政权上统一全中国。 

  二、解放的斗争已到了这一阶段，即有许多新的行省已来受国民党的影响，巩固国民党的军事胜利问题和扩张国民党

影响以为创立民主政权基础问题，已提出于议事日程。此时适应于这一革命阶段的农民政纲问题，对于本党是有十分紧迫

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个政纲不仅在农民过渡的要求的意义上面，而且在整个农民运动的最近的任务和目的的意义上面。 

  根据广东，湖南，湖北及其他诸省农民运动的经验，现在已经能确信地说，没有满足农民群众要求的农业政策，则国

民党政权是不能维持长久的，整个解放斗争是要失败的。 

  他方面，范围日大一日的农民运动再向前发展下去，将推动国民党走上坚决斗争的道路，去反对那剥削农民好〔奴〕

役农民的一切封建强盗的形式，这个便就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反对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成功的保证。 

  三、中国共产党明显了解，平民民主革命的完全成功，必须由取消土地私有制办法以根本解决农民问题，才能达到。

但在平民民主革命的这一阶段，却以为尚未到提出土地收归国有口号的时机，因为此时中国解放运动的主要敌人乃是军

阀，买办和帝国主义者，若于此时提出此口号，则将引起农民内部的内讧。 

  四、经过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实现城市中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这种联合战线应用在乡村来，应该在这种意义之下，即

联合小农，中农，大农和佃户以对抗地主劣绅。引导这些农民分子到斗争中来，不仅不妨害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利益，而且

是赞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基矗自然，在乡村反对军阀，地主，劣绅的联合战线内部的阶级冲突，不仅不能因国民政府的

农业改良政策而消灭，而且全国军阀政权推翻以后，这种冲突必然更要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不断的展开农民口

号，以提高平民民主革命使之进于下一阶段，同时又适应于这一阶段的总的政治的任务。 

  国民革命这一阶段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各种社会成分各省籍的军事领袖指导下的革命军。革命军的胜利促成革命的

发展，但其自身亦是全国发展的解放斗争的结果。这种胜利必然在群众中造成一种幻想，使群众独立参加斗争的决心和准

备软弱下去。在农村中，因许多历史条件的关系，劣绅阶级（地主包含在内）乃是事实上的政权，农民阶级改善其地位的

最低限度要求的斗争，就变成反对劣绅政权的斗争。他方面，农民群众要求革命军和国民党改善其地位的希望所以不能实

现，不仅因为国民党没有决心和革命，不愿站在农民方面，而且因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于劣绅地主时常表现软弱。 

  这种情形使农民不得不直接为夺取乡村政权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应该指导这运动，提出建立乡村农民政权之

任务于农民协办——革命运动先锋队面前。只有依靠在乡村〈的〉农民政权之上，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才能巩固其地位，井

展开反对中国民众敌人〈的〉斗争。 

    五、根据上面所说以及本党中央过去二次扩大会议的议决案，本党中央特提出如下之政纲草案：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至五日远东局和中国共产党［共］中央为准备赴共产国际扩大会的联席会议所拟的中国共产党农

民政纲：       

    （一）推翻农村中劣绅的政权，并要由革命的农民建立平民的政权。 

     (二)革命的农民参加县政府组织。 

    （三）武装农民，乡村中一切武装势力受乡村的革命民众政权所指挥。 

    （四）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给农民。 

  （五）保证佃户在其所耕种地上有无限期租佃的权利，并由农会合同革命政权的代表规定租课额。 

  （六）禁止一切欺压迫的契约，包农转租契约〔2〕亦包含在内。 

  （七）取消以前关于租佃的欺压的契约和欠账，禁止重利盘剥。 

  （八）规定整个一定的农业税，取消苛捐杂税，废除陋规。 

  （九）国家经过农村革命政权机关之手以帮助农民和农村经济。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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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这个草案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至五日中央政治局与国际代表联席会议拟的，准备提交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

审查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 

  〔2〕包农制又称二路地主，即用许多资本组织公司，先由公司向田主方面包承田地，再由公司将田地转批给佃农；

或者佃农已先向田主方面批得田地，公司又硬将佃农已批得的田地夺去归公司手上转批。这种转批田地的契约，叫包农转

租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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